
买房、租房、落户……为了你安心舒适的“家”———

国务院今年做了哪些事？

公租房货币化，提高运营保障能力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

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
场的若干意见》要求，要转
变公租房保障方式，实物保
障与租赁补贴并举。 支持
公租房保障对象通过市场
租房，政府对符合条件的家
庭给予租赁补贴。 完善租

赁补贴制度，结合市场租金
水平和保障对象实际情况，

合理确定租赁补贴标准。要
提高公租房运营保障能力，

鼓励地方政府采取购买服
务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

PPP

）模式，将现有政府投
资和管理的公租房交由专

业化、 社会化企业运营管
理，不断提高管理和服务水
平。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
务工人员、新就业大学生和
青年医生、青年教师等专业
技术人员，凡符合当地城镇
居民公租房准入条件的，应
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

让
1

亿非户籍人口成为“新市民”

10

月
11

日，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了《推动

1

亿非户籍
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 《方
案》 旨在促进有能力在城镇
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
人口举家进城落户。 《方案》

提出了推进
1

亿非户籍人口
在城市落户的主要目标：“十
三五”期间，城乡区域间户籍
迁移壁垒加速破除， 配套政
策体系进一步健全， 户籍人
口城镇化率年均提高

1

个百

分点以上， 年均转户
1300

万
人以上。到

2020

年，全国户籍
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

45%

，各
地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
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比

2013

年缩小
2

个百分点以上。

600

万套棚户区住房改造
2016

年《政府工作报告》

中明确指出， 今年我国计划
完成棚户区住房改造

600

万
套， 提高棚改货币化安置比
例。 住建部统计信息显示

,

今
年

1-9

月， 棚户区住房改造
已开工

577

万套， 占年度目

标任务的
96%

，完成投资
1.2

万亿元。

4

月
20

日，财政部、

住建部联合发文
,

亮出多项硬
举措， 加大对今年棚户区改
造的支持力度。 两部门要求
各地对棚改项目严格按规定
免收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

政府性基金； 对棚改安置房
建设用地， 按规定实行划拨
方式供应的， 除依法支付征
地补偿和拆迁补偿费用以
外，免缴土地出让收入；对棚
改项目涉及的税收按规实行
减免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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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买房租房都有保障
在今年国务院印发的《关

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要建立
购租并举的城镇住房制度。

以满足新市民的住房需求为
主要出发点， 建立购房与租
房并举、 市场配置与政府保
障相结合的住房制度， 健全
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
求、 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
障的住房供应体系。 对具备
购房能力的常住人口， 支持
其购买商品住房。 对不具备

购房能力或没有购房意愿的
常住人口，支持其通过住房租
赁市场租房居住。 对符合条件
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通过
提供公共租赁住房或发放租
赁补贴保障其基本住房需求。

住房保障采取实物与租赁补
贴相结合并逐步转向租赁补
贴为主。 加快推广租赁补贴制
度，采取市场提供房源、政府
发放补贴的方式，支持符合条
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通过住房
租赁市场租房居住。

“

2000Km+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开工
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

告》指出，

2016

年我国计划开
工建设城市地下综合管廊
2000

公里以上。 《关于深入推
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
见》明确了要统筹城市地上地
下设施规划建设，加强城市地
下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合理
布局电力、通信、广电、给排
水、热力、燃气等地下管网，加
快实施既有路面城市电网、通
信网络架空线入地工程。推动

城市新区、各类园区、成片开
发区的新建道路同步建设地
下综合管廊，老城区要结合地
铁建设、河道治理、道路整治、

旧城更新、棚户区改造等逐步
推进地下综合管廊建设，鼓励
社会资本投资运营地下综合
管廊。 加快城市易涝点改造，

推进雨污分流管网改造与排
水和防洪排涝设施建设。加强
供水管网改造，降低供水管网
漏损率。

让居住证成为真正便民利民的“城市绿卡”

6

月
3

日，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
住房租赁市场的若干意见》，

《意见》提出，非本地户籍承
租人可按照《居住证暂行条
例》等有关规定申领居住证，

享受义务教育、 医疗等国家

规定的基本公共服务。

10

月
20

日， 国务院印
发《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
（

2016－2020

年）》， 提出要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全面实
行居住证制度，统筹推动农

业转移人口就业、 社保、住
房、 子女教育等方面改革，

推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
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
举家进城落户，保障进城落
户居民与城镇居民享有同
等权利和义务。

四通八达的城市交通网，让出行更便利
《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

化建设的若干意见》要求，要加
快城市综合交通网络建设，优
化街区路网结构，建设快速路、

主次干路和支路级配合理的路
网系统， 提升城市道路网络密
度，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大城市
要统筹公共汽车、轻轨、地铁等
协同发展， 推进城市轨道交通

系统和自行车等慢行交通系统
建设， 在有条件的地区规划建
设市郊铁路， 提高道路的通达
性。畅通进出城市通道，加快换
乘枢纽、停车场等设施建设，推
进充电站、 充电桩等新能源汽
车充电设施建设， 将其纳入城
市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规划同
步实施。 （据中国政府网）

健全房地产市场调控机制
《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

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要
求，调整完善差别化住房信
贷政策，发展个人住房贷款
保险业务，提高对农民工等
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金融
服务水平。 完善住房用地供
应制度， 优化住房供应结

构。 加强商品房预售管理，

推行商品房买卖合同在线
签订和备案制度，完善商品
房交易资金监管机制。 进一
步提高城镇棚户区改造以
及其他房屋征收项目货币
化安置比例。 鼓励引导农民
在中小城市就近购房。

李克强总理曾指出：“城镇化要以人为核心，其他的一切都要为人服
务。 推进城镇化意不在‘地’，不在‘楼’，而在‘人’。 ”

2016

年，国务院在推
进新型城镇化上继续发力：城镇落户条件放宽了，居住证制度得以完善
实施；越来越多的棚户区居民搬进了新家；公共服务设施日益完善，地下
管廊建设稳步推进……回首这一年，这一条条政策为你我的生活带来哪
些新变化？


